附件2-2
2026年东莞市产业创新能力建设
[bookmark: _GoBack]（制造业创新中心）项目申报承诺书

我公司申报2026年东莞市产业创新能力建设（制造业创新中心）项目，现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和有关部门作出如下承诺和声明：
一、本公司所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是真实、完整和有效的，如存在提供虚假资料或凭证行为，无论项目最终是否获得资助奖励，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其他所有后果，本公司都将全部承担。
二、本公司不存在《关于东莞市促进经济发展类专项资金不予资助范围的若干规定》（东财规〔2023〕2号）不予资助的情形。
三、本公司全力配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及有关部门开展项目跟踪、检查和评价工作；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，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，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四、本公司全力配合在“企莞家”填报企业经营情况，包括企业主营业务收入、产值、税收、利润、工业投资、研发费用等指标的相关统计调查表（或问卷）。
我公司若不遵守以上承诺，情节严重的，将无条件退回所获资助奖励的专项资金并按有关规定接受相应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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